
关于印发《绍兴市区高层住宅二次供水

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市区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理顺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施的建设、维护和运行管理体制，切实改善二次供水水质，确保居民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根据有关规定，结合市区实际，我们制定了《绍兴市区高层住宅二次供水管理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附件：绍兴市区高层住宅二次供水管理办法（试行）

绍兴市建设局               绍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二OO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抄送：市府办、市法制办、市卫生局、市规划局

绍兴市区高层住宅二次供水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施的建设、维护和运行管理，切实改善二次供水水质，确保居民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根据《浙江省物业管理条例》、《浙江省城市供水管理办法》、《浙江省物业区域相关共有设施设备管理办法》和其他相关法规规定，结合市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高层住宅二次供水，是指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按规划建设的高层住宅，由于建筑高度所需供水总水头超过城市供水规划服务压力，只能通过建筑内部供水设施将市政管网供应的自来水经储存、加压再供给高层住户的供水方式。

二次供水设施包括泵房、储水设施、加压和水处理设备、电气和自控系统、输水管线等相关设施。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市区范围内，建筑黄海标高24米以上100米以下的高层住宅生活用水二次供水设施的建设、维护和运行管理。

第四条　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市区高层住宅二次供水的监督管理。

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协助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做好市区高层住宅二次供水的管理。

第五条　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施的设计、建设、施工应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规范和《绍兴市区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施建设技术规定》（试行）（见附件），并与住宅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第六条　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施建成并经供水企业验收合格后，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当将二次供水设施移交给城市供水企业管理。

移交范围包括与二次供水相关的全部设施、竣工验收资料以及相关产品的有效证件等。

第七条  由于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施建成后要与市政公共管网相连接并由供水企业负责接收管理，为保证工程质量和便于今后的运行管理，本办法实施后新建高层住宅的相关二次供水设施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委托供水企业组织实施和管理,签订相关协议，并向供水企业一次性支付二次供水设施配套建设费和二次供水设施运行维护经费。

第八条  本办法实施前已开工但尚未竣工验收的高层住宅，其二次供水设施由房地产开发企业按国家相关规范和《绍兴市区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施建设技术规定》（试行）的要求自行建设、整改。自行建设、整改方案应经供水企业审核确认。竣工验收合格后移交给供水企业管理，签订相关协议，并向供水企业一次性支付二次供水设施运行维护经费。

第九条　本办法实施前已建成投运的高层住宅，其二次供水根据业主意愿、结合设施状况逐步理顺管理体制。

第十条　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施移交给供水企业管理后，供水企业应当依法承担以下责任：

（一）相关二次供水设施的维修、保养、更新；

（二）水泵的运行管理；

（三）水池清洗、消毒；

（四）二次供水居民用户水表的抄表、收费；

（五）二次供水设施管理、服务质量问题投诉的处理。

第十一条　移交给供水企业管理的高层住宅按照“居民用水一户一表制模式”管理，抄表到户，收费到户，服务到户。水价统一按普通居民用水价格执行。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试行。如上级有新政策出台，按新政策执行。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市建设局、市发改委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解释。

附件：

绍兴市区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施建设技术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本市高层住宅二次供水管理，确保二次供水水质、水压和供水安全，规范二次供水设施建设，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市市区范围内，建筑黄海标高24米以上100米以下高层住宅生活用水二次供水设施的设计、建设。

第三条         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施必须独立设置，原则上应单建，供水管网、储水池（箱）、水泵、控制系统、供电设备和管理用房等不得与消防等其他设施混用。对于高层商住建筑，住宅与商业（办公）的供水必须单独自成系统。高层住宅二次供水应与住宅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验收交付。

第四条         高层住宅二次供水的设计应委托符合相应资质要求的设计单位完成。设计应执行《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GB17051）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其中的强制性条文必须严格执行。设计同时应当符合本市供水相关规定，并充分考虑当地实际情况。

第五条         在施工图设计前，设计单位应根据确定的建筑方案、总平面图和工程场地周边城市供水管网资料，会同供水企业共同确定二次供水设计方案。二次供水设计方案经供水企业审查并书面确认后，方能进行施工图设计。

第六条         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计应符合以下规定。

一、系统设计

1、高层住宅二次供水方式可采用一体化无负压、无吸程直接增压供水方式或变频泵与低位储水池（箱）联合供水方式。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优先采用一体化无负压、无吸程直接增压供水方式。

2、高层住宅二次供水系统应根据住宅高度进行分区，一般6层以上每增加7～10层为一个分区。

二、 泵房设计

1、生活用水增压泵房要单独设置，与消防泵房隔开，具有独立的门窗关锁；泵房门尺寸应考虑设备进出需要；地坪基础根据安装要求设计；内墙应粉刷，有独立照明；进出泵房应有良好的通道。

2、增压泵房应合理布置，除应考虑水箱或稳流罐、管线、控制柜等设施外，还应考虑有足够的巡检和维修间距，以及20平方米左右的办公面积，泵房净高一般不低于3米。

3、泵房应具备良好的通风、排水条件，地下式泵房应有通风、排水设施。

4、水池、水箱的材质和内壁涂料应无毒无害，不易腐蚀，不影响水质，有较长的使用寿命。

三、 管道设计

1、增压立管要求放在公共部位的管道井内，水表安装在休息平台（嵌墙安装，并根据供水企业一户一表要求安装表箱）或管道井内，应保证抄表、换表、维修立管的工作间距，管道及设施应有明显标志。具体要求符合供水企业相关规定。

2、水表均采用远传水表及远传抄表系统，远传线路一般设置在住宅智能化管廊内。

3、高层住宅二次供水工程管道的材质应根据供水压力、敷设场所条件和敷设方式等因素综合确定，必须符合质量和卫生要求，并能有效防止二次污染。

四、 电气及自控设计

1、泵房用电应单独计量，动力电缆及通讯电缆要引入泵房控制柜。

2、增压泵房应设计自动控制系统，其水量、水压、水质及泵房运行状况等数据，应传送至供水企业，自控设备应符合供水企业相关要求。

五、 为有利于供水安全和日常维护，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计应采用标准高、质量好、信誉好、在当地普遍使用的产品。

第七条            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施建设改造工程完成后，应按以下要求组织竣工验收：

1、   工程质量按《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42）及《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执行；

2、设备安装按《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GB 50231）执行；

3、电气工程安装按《电气装置安装工程低压电器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54）及《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303）执行。

4、卫生要求按《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GB17051）执行。

第八条         本规定未明确的参照国家相关规范执行。


